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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

民事裁定书 
 

（2025）粤 1971 破申 227 号     

申请人：上海伽蓝美妆销售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上海市

奉贤区岚丰路 1150 号 1 幢 3617 室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310120MA1HNBYX6R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郑春颖，董事长。 

被申请人：东莞市花臂传媒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广东省

东莞市南城街道东莞大道南城段 430 号汇海大厦 1 栋 3506

室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900MA53QF4W99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陆崇崇。 

申请人上海伽蓝美妆销售有限公司以被申请人东莞市

花臂传媒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

部债务为由，于 2025 年 10 月 16 日向本院执行部门提交移

送破产同意书，请求对东莞市花臂传媒有限公司移送破产清

算审查。本院执行部门作出（2025）粤 1971 执 39079 号决

定书，决定将东莞市花臂传媒有限公司移送破产审查。 

本院查明：被申请人东莞市花臂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于

2019 年 9 月 12 日，住所地位于东莞市南城街道，该公司为

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，经营范围为：设计、代

理、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；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及策划；

企业形象策划；影视项目策划；摄影服务；信息技术咨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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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服务；市场营销策划；电子商务平台技术开发；商务信

息咨询服务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)。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，股东为龚伟期、

陆崇崇。 

本院在执行过程中，依法向国土、银行、车管、工商等

部门进行财产查询,查明被申请人名下无财产。截至2025年

10月21日，本院受理了以被申请人为被执行人的案件3宗，

申请执行标的总额为911778.26元。本院执行部门认为被申

请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其现有财产明显不足以清偿全部

债务。 

本院认为，被申请人东莞市花臂传媒有限公司的住所地

位于东莞市南城街道，位于本院管辖范围之内，且本案为“执

转破”案件，故本院依法对本案享有管辖权。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七条第二款：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

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

破产清算的申请”之规定，申请人上海伽蓝美妆销售有限公

司向本院申请破产审查符合法律规定。同时根据本院执行部

门的移送破产审查报告反映之情况，本院认为被申请人东莞

市花臂传媒有限公司已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

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：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

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……”

的条件,故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

款、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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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申请人上海伽蓝美妆销售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东

莞市花臂传媒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 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审  判  员   刘秋霞 

               

二○二六年一月五日 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

书  记  员   吴诗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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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

决 定 书 

 

（2026）粤 1971 破 24 号 

本院于 2026 年 1 月 5 日裁定受理东莞市花臂传媒有限

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机制，应在六个月内

审结，本院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

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，指定广东宏尚律师事务

所担任东莞市花臂传媒有限公司管理人（负责人：曾小伟）。 

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，忠实执行职务，履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规定的管理人的各项职责，向人民法院

报告工作，并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。管理

人职责如下： 

（一）接管债务人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； 

（二）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，制作财产状况报告； 

（三）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； 

（四）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； 

（五）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，决定继续或者停

止债务人的营业； 

（六）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； 

（七）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、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； 

（八）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； 

（九）本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。 

 

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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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

公  告 

 

（2026）粤 1971 破 24 号 

本院于 2026 年 1 月 5 日裁定受理东莞市花臂传媒有限

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指定了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担任东莞

市花臂传媒有限公司管理人。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机制，应在

六个月内审结。东莞市花臂传媒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26

年 3 月 10 日前，向东莞市花臂传媒有限公司管理人[广东宏

尚律师事务所,联系地址：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宏图路 86 号

南信产业国际 A 栋 12 层，联系人：常克、梁维恒，联系电

话：13143509281、15920634209]申报债权，书面说明债权

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

材料。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，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

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

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

所产生的费用。未申报债权的，不得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破产法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。东莞市花臂传媒有限公

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东莞市花臂传媒有限公

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 

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定于 2026 年 3 月 25 日，

地点和形式另行确定。相关公告将刊登在东莞市第一人民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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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网或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




